项目属性：货物类项目。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工业（制造业）。
本项目不接受进口产品。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沭阳县2024-2025年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项目

2.交 货 期：合同生效之日起7日历天供货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3.质    量：合  格   

4.供货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5.货物包装要求：按招标人指定包装提供 

★采购需求包括拟采购的标的及其需要满足的技术、商务要求。

（一）技术要求是指对采购标的功能和质量要求，包括性能、材料、结构、外观、安全，或者服务内容和标准等。

（二）商务要求是指取得采购标的的时间、地点、财务和服务要求，包括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付款条件（进度和方法），包装和运输，售后服务，保险等。

其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1 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

1.1.1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1.2政府采购需求标准

1.2.1商品包装、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1.3为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广使用绿色包装，本项目中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执行《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财办库〔2020〕12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事项的通知》（苏财购〔2023〕65号）的要求，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包装。 

1.4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1.4.1为加快数据中心绿色转型，根据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绿色数据中心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本项目如涉及绿色数据中心，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需求标准的产品  。

1.5本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强制性标准的，投标人应当提供符合国家和江苏省相关VOCs 含量限制标准的产品。 

2.采购需求中必须满足的实质性要求。

★分包一：30%吡蚜噻虫胺（吡蚜酮25%、噻虫胺5%），有效成分≥30%，登记防治稻飞虱药剂，规格：200克/瓶。

★分包二：井冈·噻呋，有效成分≥15%，登记防治水稻纹枯病药剂。规格:1000g/瓶。

★分包三：含硅水溶肥料（含硅钾型），产品形态：水剂。主要技术指标：Si≥150g/L，K2O≥200g/L，Na≤10g/L。登记作物：含水稻、小麦等。规格：1000g/瓶。    

★分包四：腐植酸水溶肥：腐植酸≥45g/L，N+P2O5+K2O≥200g/L（N:P2O5:K2O为6:5:9），水剂，适宜作物包含水稻，规格：100克/瓶。

★ 所投产品须提供产品包装图片、有效期内的第三方检测报告。

3.验收标准及要求 

（一）验收标准 

验收，即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对供应商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检验（确认）而后收下。验收标准是采购人对供应商履行合同进行检验的依据。 

按验收步骤，验收分为常规验收和技术验收： 

常规验收：是指检验采购标的外包装是否完好无损，数量及配置是否与投标文件 一致，文档资料（包括出厂合格证等）是否齐全。 

技术验收：是指经常规验收合格后，检验采购标的安装、功能是否齐全，运行是否正常，技术参数及提供的服务是否与合同、国家强制验收规范及投标文件一致，质量检测结果是否在正常检测范围内（如果需要的话，应用质量检测工具或委托国家认可的质量检测机构对可以检测的技术参数进行检测）。采购单位对中标方提供的货物结合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并满足文件要求。 

（二）验收要求 

1、货物交付后，在交付前应仔细检查货物自身无缺陷后方可安装，如果存在货物破损、自身材质、规格等质量缺陷，甲方有权要求将货物退场，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2、乙方货物全部进场后，并提供相关验收资料后 1 日内，甲方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如果货物的质量、规格与合同规定不符，或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现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甲方应报请法定检验机构进行检测（检测费由乙方承担），有权凭其出具的检验报告向乙方提出索赔。

（三）验收 

在接到采购人进场通知后7天内将货物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交付使用，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项目验收技术资料以及初验申请单，采购人收到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并按照合同约定以及投标文件中的产品技术标准进行验收无问题后签署初验单。 

（四）验收的标准按照采购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标准实施，须服从采购人安排要求。 

4.误期赔偿 

如果投标人中标后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采购人将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并记入不良记录，不得再参与采购人依法招标的其他项目投标。赔偿费按本项目中标价的10%收取。 

5.报价要求 

报价内容包括: 货物本身价格、运输、装卸、人工、产品损耗、报验、检测、检验、售后服务、税费及产品交付使用过程中涉及到的其他一切费用，清单表格不全可另列。

6.落实节能、环保产品政策 

对照财库〔2019〕9 号、财库〔2019〕19 号文件规定，供应商所投产品属于强制采购产品的，应提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确定的列入“参与实施政府采购节能产品认证机构名录”内的认证机构出具的、有效期内的该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电子件， 不满足以上要求的按无效标处理。 

7.本项目落实“关于推动解决政府采购异常低价问题相关工作的通知(苏财购(2025)62号)”文件规定。
